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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定課程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    □集中式特教班  □分散式資源班  ■巡迴輔導班 

112學年度    8.9  年級             領域/科目教學重點、教學進度及評量方式總表        填表教師：   邱俊嘉          

第一學期 

教學期程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學期 

教學期程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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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填表說明： 

1. 週次、單元名稱、教學重點及評量方式須依課程規劃進度如實填寫，每週的教學重點宜具體並精簡，且能呈現教學內容的層次。(表格合併以四週為限)  
2. 議題融入填表說明： 

(1) 議題融入欄位請依實際情形填入適當的週次。每學期議題融入的欄位切勿完全空白。 

(2) 法律規定教育議題：性別平等教育、家庭教育、家庭暴力防治、性侵害防治教育、環境教育。 

(3) 課綱十九項議題：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讀素養、戶外教

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 

(4) 縣訂議題：長照服務、失智症。 

(5) 其他議題：性剝削防治教育、職業試探、交通安全、媒體素養、消費者保護。 

3. 若有將特需領域融入部定領域課程進行教學，須呈現特需領域的教學重點。 

 


